
附件 1

外匯基金資產負債表摘要

於2021年1月31日  

（以百萬港元計）

註 2021年1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未審計）

資產

外幣資產 1 4,302,006                  4,279,787                     
港元資產 2 232,908                     220,999                        

資產總額 4,534,914                  4,500,786                     

負債及權益

負債證明書 3, 6 573,651                     556,204                        
政府發行的流通紙幣及硬幣 3, 6 13,163                       12,844                          
銀行體系結餘 3 457,463                     457,466                        
已發行外匯基金票據及債券 3, 5 1,068,811                  1,068,880                     
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存款 30,883                       87,650                          
財政儲備存款 938,007                     881,832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基金及法定組織存款 341,677                     342,471                        
附屬公司存款 15,469                       15,469                          
其他負債 4 237,925                     224,853                        
負債總額 3,677,049                  3,647,669                     

累計盈餘 856,988                     852,400                        
重估儲備 877                            717                               
權益總額 857,865                     853,117                        

負債及權益總額 4,534,914                  4,500,786                     

註：

1.

2.

3. 貨幣基礎的其中一個組成項目。

4. 其他負債包括外匯基金票據及債券的應付利息，以及貨幣發行局運作的應付帳項。

5.

6.

外幣資產包括於另行發布的貨幣發行局帳目呈列的用作支持貨幣基礎的美元資產。

港元資產包括以外匯基金票據及債券作為抵押品的貼現窗貸款。於2021年1月31日及2020年12月31日，此等

貸款的數額為零。

按照香港公認會計原則所編製的資產負債表，外匯基金持有作為資產的外匯基金票據及債券會用作抵銷相應

的負債。因此，本資產負債表摘要所載的外匯基金票據及債券數額，比貨幣發行局帳目內的小，差額為已抵

銷的數額。

按照香港公認會計原則所編製的資產負債表，負債證明書及政府發行的流通紙幣及硬幣均以成本值列示，按

結算日的匯率就贖回所需的美元款額折算為等值港元。因此，資產負債表摘要所載的負債證明書及政府發行

的流通紙幣及硬幣數額，與貨幣發行局帳目所載按港元面值列示的數額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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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基金

貨幣發行局帳目

於2021年1月31日
（以百萬港元計）

註 2021年1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市值） （市值）

貨幣基礎

負債證明書 577,065                        559,515                          

政府發行的流通紙幣及硬幣 13,241                          12,920                            

銀行體系結餘 457,463                        457,466                          

已發行外匯基金票據及債券 3, 4 1,069,111                     1,069,180                       

外匯基金債券應付利息 144                               109                                 

（應收）／應付帳項淨額 3, 5, 7 (1,173)                           (1,194)                            

總額 1, 3 2,115,851                     2,097,996                       (a)

支持資產

指定美元資產的投資 2,317,724                     2,302,792                       

指定美元資產應收利息 4,222                            3,509                              

應收／（應付）帳項淨額 6 2,662                            -                                 

總額 2 2,324,608                     2,306,301                       (b)

支持比率   〔(b) / (a)〕 * 100% 8 109.87% 109.93%

註：

1. 期內貨幣基礎變動如下：

百萬港元

上期結轉 2,097,996                       

負債證明書增加／（減少） 17,550                            
政府發行的流通紙幣及硬幣增加／（減少） 321                                 
外匯基金票據及債券發行／（贖回）淨額 3                                     
外匯基金債券應計利息 35                                   
外匯基金票據及債券折價／（溢價）攤銷 7                                     
外匯基金票據及債券重估虧損／（收益） (79)                                 
利率掉期協議的淨利息支出／（收入） (26)                                 
利率掉期協議重估虧損／（收益） 47                                   
銀行體系結餘增加／（減少）（不包括貼現窗運作所引致的變動） (3)                                   

本期結轉 2,115,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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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期內支持資產變動如下：

百萬港元

上期結轉 2,306,301                       

負債證明書增加／（減少） 17,550                            
政府發行的流通紙幣及硬幣增加／（減少） 321                                 
投資利息 434                                 
投資重估收益／（虧損） 2                                     

本期結轉 2,324,608                       

3. 貼現窗運作：

(i) 

(ii)

4. 已發行外匯基金票據及債券：

(i) 

(ii)

5.

6. 這代表有關投資的未交收交易，以及發行／贖回負債證明書的應收帳項及應付帳項淨額。

7.

8.

根據外匯基金的會計政策，在招標日獲認購而未交收的外匯基金票據及債券列入「已發行外匯基金票據及債券」項下

。本帳目在計算貨幣基礎時，與此等未交收交易有關的應收帳項是以負債減少方式處理。於2021年1月31日及2020年12

月31日，此等應收帳款的數額為零。

由2001年6月起，港元利率掉期協議被用作管理發行外匯基金債券的成本。在本帳目內，利率掉期協議的利息的應付／

（應收）帳項及重估虧損／（收益）是以貨幣基礎組成項目的方式列示，並列於「（應收）／應付帳項淨額」項下。

應注意不僅是支持資產，而是外匯基金全部資產，均可用作捍衛聯繫匯率。

「貼現窗運作」是指由金管局通過對銀行交來的外匯基金票據及債券進行貼現，向銀行提供隔夜港元貸款。在這

過程中，有關貸款會記入銀行在金管局開設的戶口內（這是銀行體系結餘的一部分）。根據公認會計常規，由金

管局貼現的外匯基金票據及債券不會以減少金管局負債的形式入帳，而是列作就貸款持有的抵押品處理。

本帳目在計算貨幣基礎時，向銀行提供以外匯基金票據及債券為抵押品的貸款是以負債減少方式處理。於2021年1

月31日及2020年12月31日，此等貸款的數額為零。

1999年4月1日起，未償還外匯基金票據及債券的數量可隨這些票據及債券所付的利息數額相應地增加。

已發行外匯基金票據及債券包括外匯基金持有作為資產的外匯基金票據及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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